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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重点实验室
开放研究课题

合   同   书


课 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承 担 单 位：





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20  年


填写说明
1．本合同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制定，旨在加强对开放课题的管理，保证开放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2．本合同书由以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为依托单位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简称甲方）和开放课题承担单位（简称乙方）共同签订。
3．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4．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明“无”等字样。
5．本合同书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

课题委托单位(甲方)：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银花路1号                                                  
邮编：201318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课题承担单位（乙方）：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单位开户名：                                             
开户银行（全称）：                                        
银行账号：                                               
乙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课题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参与人员、考核指标等详见《开放研究课题申请书》（附件1）。
经甲方评定，本课题研究起止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甲方向乙方支付课题研究经费人民币        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支付       %（即人民币     万元）；课题通过结题评审验收后      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     %（即人民币      万元）。乙方收到经费后需开具相应增值税普通发票。
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乙方受甲方委托，按照立项约定进行课题研究工作，甲方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支付课题经费，乙方须严格按照预算与《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要求使用经费。
第二条  甲方负责对乙方执行合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乙方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各项研究任务。
    第三条  属于应召开中期会的课题的，乙方应在研究中期召开会议，向甲方及评审组报告工作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并对后续工作按期完成作出说明和安排。
第四条  合同研究任务完成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结题报告书和研究成果资料。
第五条  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归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对外公布和推广应用。
第六条  甲乙双方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要求，对涉密课题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承担保密责任。甲方有对乙方的保密措施进行检查指导的权力。
第七条  乙方因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时，经甲方同意，办理终止手续，并将未使用完的经费退还甲方；乙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完成课题，应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延期申请，经批准后可适当延期完成；乙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完成项目，又未办理延期手续，按违约处理，乙方应全部退还甲方所拨经费并承担甲方损失。
第八条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合同研究内容，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文件。补充签订的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下页为签章页）  

甲方：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单位盖章）

重点实验室主任：

        年    月    日


乙方：                      （单位盖章）

课题负责人：

        年    月    日




合同书附件1：《开放研究课题申请书》（课题承担单位提供）



